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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財政年度全年業績公告

中國龍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人民幣列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營業額 3 126,108 478,775

銷售成本 (146,685) (366,780)

（負毛利）╱毛利 (20,577) 111,995

其他收入淨額 4 626 2,355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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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成本 (4,585) (12,202)

行政開支 (23,661) (35,561)

其他經營開支 (5,268) (2,817)

非流動資產減值 12 (342,519) (9,290)

經營（虧損）╱溢利 (395,984) 54,480

財務成本淨額 5(a) 278 (9,645)

除稅前（虧損）╱溢利 5 (395,706) 44,835

所得稅扣抵╱（支出） 6(a) 93,470 (13,942)

本年度（虧損）╱溢利 (302,236) 30,893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96,430) 31,287

少數股東權益 (5,806) (394)

本年度（虧損）╱溢利 (302,236) 30,893

每股盈利

— 基本（人民幣） 7(a) (23.8)分 2.2分

— 攤薄（人民幣） 7(b) (23.8)分 2.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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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虧損）╱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人民幣列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本年度（虧損）╱溢利 (302,236) 30,893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於稅項及重列調整後）

匯兌差額:

 — 換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境外業務財務報表 1,981 (1,991)

1,981 (1,991)

本年度全面（虧損）╱收益 (300,255) 28,902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95,561) 30,029

少數股東權益 (4,694) (1,127)

本年度全面（虧損）╱收益 (300,255) 2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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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人民幣列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8,944 303,186

在建工程 1,779 85,938

租賃預付款 64,510 68,037

無形資產 28 174

長期預付款 8,129 35,119

遞延稅項資產 99,186 6,246

非流動資產總額 292,576 498,700

流動資產

存貨 30,301 48,263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 9 31,328 52,681

應收關聯方款項 64 170

租賃預付款 1,597 1,617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30,136 278,403

流動資產總額 293,426 381,134

總資產 586,002 879,834



— 5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0 48,936 54,167

應付關聯方款項 2,733 10,185

計息借款 — 6,832

本期稅項 11(a) 19,637 19,637

流動負債總額 71,306 90,821

流動資產淨額 222,120 290,31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14,696 789,01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1(b) — 530

淨資產 514,696 788,48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2,598 74,242

儲備 366,269 348,382

保留溢利 65,570 362,000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權益 514,437 784,624

少數股東權益 259 3,859

總權益 514,696 788,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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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遵例聲明及編製基準

(a) 遵例聲明

於本公佈所載之年度業績並不包括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節錄自該等財務報表。

綜合財務報表是按照國際財務標準委員會（「國際財務標準委員會」）頒佈的
所有適用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其中包括所有
適用的個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同時符合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和適用的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披露規定。

國際財務標準委員會已頒佈一些新訂立和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在
本集團及本公司的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用。附註2提供資料，
說明初次採納有關之新訂立及經修訂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
年度會計政策造成的任何變動。

(b) 編製基準

本綜合財務報表使用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本集團各公司之財務報表項目以
最能反映與該公司相關的事項及環境之經濟特徵之貨幣（「功能貨幣」）計量。
就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列，本集團採納人民幣作為其呈列貨幣，凑整至最接
近千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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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
而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採用及所呈報的資產、負債及收支
金額。該等估計和相關假設是根據歷史經驗和在具體情況下確認為合理的
多項其他因素為基礎作出。該等估計和相關假設是用作判斷那些顯然無法
直接通過其他渠道獲得其賬面值的資產和負債項目的賬面值的依據。實際
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不同。

該等估計和相關假設會持續予以檢討。假如會計估計的修訂只會影響作出
有關修訂的會計期間，則會在該期間確認；如對當期及未來的會計期間均
產生影響，則會在作出有關修訂的期間和未來期間確認。

2 會計政策變更

國際財務標準委員會已頒佈一系列新訂立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新詮釋，
在本集團及本公司的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其中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之發
展如下：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修訂本）「財務報表的呈列」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改進（二零零八年）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 — 對金融工具的披露的改進」的
修訂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 — 歸屬條件及註銷」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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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修訂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改進（二零零八年）與
本集團所採用政策一致，故採用該等修訂及改進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此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並無載有任何特別適用於本集團財務報表
的額外披露要求。其餘會計準則變更之影響如下：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規定分部披露須按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考慮及管
理本集團之方式進行，而各呈報分部的匯報金額應為報告給本集團主要經
營決策者用於評估分部表現及就經營事宜作出決策。這有別於過往年度分
部信息的表述按有關產品及服務以及地理位置來劃分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分部。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令分部資料之呈列方式與對本集團最高層行政
管理人員之內部報告更趨一致，並因此令呈報的分部增加（參閱附註8)。相
關數額已按與經修訂分部資料一致之基準提供。

— 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修訂本）後，期內與股權持有人交易所
產生的權益變動詳情與所有其他收支在經修訂綜合權益變動表分開呈列。
所有其他收支項目若確認為期內損益，則在綜合收益表呈列，否則在綜合
全面收益表（新的主要報表）呈列。而為求與新格式一致，相關數字已重列。
此項呈報變動對任何呈報期間的已呈報損益、總收入及支出或淨資產並無
影響。

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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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業務活動為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各種鋯化學品、新能源材料及
二次充電電池。

營業額指已售貨品銷售額扣除退貨、折扣、增值稅及其他銷售稅。年內已於營
業額確認的各主要收益項目的金額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銷售鋯和新能源材料 113,202 462,230

銷售二次充電電池 12,773 16,545

銷售礦產資源 133 —

126,108 478,775

本集團客戶基礎多元化，其中交易超過本集團收入10%的客戶僅為兩個。於二
零零九年，向該等客戶之銷售收入（包括本集團已知向受該等客戶共同控制的
實體的銷售）約為人民幣39,0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68,000,000元），所有
銷售均與鋯化合物銷售有關。

有關本集團主要業務活動之進一步詳情披露於附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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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淨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政府補助 666 1,223

其他 (40) 1,132

626 2,355

5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a) 財務成本淨額：
 利息收入 (135) (705)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款的利息 51 311

 匯兌（收益）╱損失淨額 (194) 10,039

(278) 9,645

(b)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9,322 20,312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1,246 2,524

 以權益結算之股權支付費用 — 547

20,568 2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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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項目：
 折舊 19,303 17,280

 攤銷
  — 租賃預付款 1,714 1,505

  — 無形資產 87 729

 應收賬款減值撥回 (1,035)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減值 687 1,990

 研究及開發成本 750 2,21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306 44

 核數師酬金
  — 審計服務 1,843 3,469

  — 其他服務 343 3,477

 關於香港的寫字樓物業的經營租賃費用 772 671

 存貨成本 # 146,685 366,780

＃  存貨成本包括有關員工成本、折舊、攤銷及經營租賃費用合共人民幣32,006,000元（二零
零八年：人民幣30,974,000元），該金額亦包括在上述或附註5(b)中各有關項目所個別披
露之總金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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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綜合收益表中的所得稅

(a) 綜合收益表中的稅項代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本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年內撥備 — 19,203

上年度超額撥備 — (2,782)

— 16,421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之產生及撥回（附註11(b)） (93,470) (2,479)

(93,470) 13,942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法規，本集
團無須繳納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任何所得稅。

(ii)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
無任何需繳納香港利得稅的利潤，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iii) 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
國稅法」）生效，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須繳納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
稅」），稅率為本年度應課稅溢利的25%。

鑒於宜興新興鋯業有限公司（「宜興鋯業」）年內發生稅項虧損，宜興鋯
業於二零零九年並無撥備企業所得稅。宜興鋯業於二零零八年之企業
所得稅撥備按該年應課稅溢利的2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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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家生產為主的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宜興倍特電池
有限公司（「倍特電池」）已於二零零八年開始其根據中國的舊企業所得
稅制度之免稅期（「免稅期」）。因此，倍特電池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
九年免繳企業所得稅。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前成立的外商投資企
業所享受的未屆滿之免稅期允許於中國稅法實施後繼續享受，直至免
稅期屆滿為止。因此，倍特電池之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於二零一零年
至二零一二年為12.5%，之後則為25%。

濱海龍晶化工有限公司（「濱海龍晶」）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均無
錄得應課稅溢利，故濱海龍晶並無就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iv) 根據印尼所得稅法，P.T. Asia Prima Resources （「APR」）須繳納企業所得
稅，根據企業所得應課稅溢利水平，累進稅率為10%至30%。由於二零
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兩年均無錄得應課稅溢利，故無就企業所得稅作
出撥備。

(v) 此外，本集團須就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後從中國附屬公司
所得利潤分派繳付扣繳稅，稅率為10%（除非按條約減免）。

據此，就本公司於中國附屬公司在可預見之將來，預期將會從二零零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產生之溢利中分派之股息已確認與股息扣繳稅
相關的遞延稅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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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稅項支出與會計（虧損）／溢利按適用稅率計算的名義稅項的對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除稅前（虧損）╱溢利 (395,706) 44,835

按照除稅前（虧損）╱溢利及獲得該溢利相關
 法規下適用稅率計算的名義稅項 (96,815) 15,100

不可扣減開支之稅項影響 — 119

未確認的未動用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3,369 1,013

稅項寬免期之稅務影響 (465) —

上年度超額撥備 — (2,782)

股息扣繳稅 — 530

其他 441 (38)

實際稅項（扣抵）／支出 (93,470) 13,942

7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本年度應承擔虧損人民幣
296,430,000元（二零零八年：溢利人民幣31,287,000元）及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244,459,846股（二零
零八年（重列）：1,424,291,820股）為計算基準。

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已就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九日所進行每一股分拆為二十股之股份分拆
（「股份分拆」）而作出追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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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承擔虧損人民幣296,430,000元（二
零零八年：溢利人民幣31,287,000元）及本年度內經調整潛在攤薄股份（假設
已獲行使）的影響後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000 ’000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44,460 1,424,292

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下被視為已發行的股份，
 代價為每股0.14港元
 （二零零八年（重列）：0.14港元） 100 —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1,244,560 1,424,292

8 分部報告

本集團透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經營附屬公司管理其業務，該等公司
從事各種鋯化學品、新能源材料及二次充電電池之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
於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時及與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呈報資料方式一致之方式，本集團確定四個
報告分部，即宜興新興鋯業有限公司（「宜興鋯業」）、宜興倍特電池有限公司
（「倍特電池」）、濱海龍晶化工有限公司（「濱海龍晶」）、PT Asia Prima Resources

（「APR」）。並無將任何經營分部合計以構成以上之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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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於財務報表中披露的分部資料已按與本集團
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就評估表現及分部間分配資源使用之資料一致之方式
進行編製。就此而言，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控各報告
分部應佔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全部有形、無形資產以及流動資產，惟遞延稅項資產及其他
企業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括個別分部之製造及銷售活動應佔應付賬款和
其他應付款及分部直接管理之計息借款。

收益及開支經參考該等分部所得銷售額及該等分部承擔之開支或該等分部
應佔資產的折舊及攤銷所產生之其他開支分配予報告分部。

分部（虧損）╱溢利以「經調整的除稅前（虧損）╱溢利」為計量基準。為了得
出報告分部（虧損）╱溢利，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溢利根據非指定歸屬
於個別分部之項目調整，如董事及核數師酬金及其他總辦事處或企業行政
費用。所得稅支出不分配予報告分部。

除收到有關經調整除稅後（虧損）╱溢利之分部資料外，管理層獲提供有關
收入之分部資料（包括分部間銷售），來自各分部直接管理之現金結餘及借
貸之財務成本淨額，各分部於其營運中使用之非流動分部資產折舊、攤銷
及減值虧損以及非流動分部資產添置。分部間銷售乃參考就類似訂單向外
部人士收取之價格而進行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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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各分部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提供以用作資源分配用途，及
用以評估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部表現之
有關資料呈列如下：

宜興鋯業 倍特電池 濱海龍晶 APR 總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來自外界客戶的

 收益 113,202 462,230 12,773 16,545 — — 133 — 126,108 478,775

分部間收益 1,792 2,942 — — — — 4,284 — 6,076 2,942

報告分部收益 114,994 465,172 12,773 16,545 — — 4,417 — 132,184 481,717

報告分部（虧損）╱

 溢利（經調整的

 除稅前（虧損）╱

 溢利） (279,419) 72,609 2,755 (8,355) (97,997) (1,322) (11,850) (804) (386,511) 62,128

財務成本淨額 (84) (9,013) 7 (4) 4 30 (120) — (193) (8,987)

年內折舊及攤銷 20,001 18,875 397 410 358 149 337 71 21,093 19,505

非流動資產減值 239,269 3,857 — 5,433 96,715 — 6,535 — 342,519 9,290

報告分部資產 491,415 798,101 18,640 15,704 19,279 99,923 618 8,480 529,952 922,208

年內添置非流動

 分部資產 50,625 45,999 341 107 29,394 71,915 48 6,681 80,408 124,702

報告分部負債 (150,038) (177,306) (3,361) (3,180) (45,555) (35,066) (89) (604) (199,043) (21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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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報告分部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收益

報告分部收益 132,184 481,717

分部間收益對銷 (6,076) (2,942)

合併營業額 126,108 478,775

（虧損）╱溢利

報告分部（虧損）╱溢利 (386,511) 62,128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費用 (9,195) (17,293)

除稅前合併（虧損）╱溢利 (395,706) 44,835

資產

報告分部資產 529,952 922,208

分部間應收款項對銷 (57,292) (51,763)

472,660 870,445

遞延稅項資產 99,186 6,246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 14,156 3,143

合併總資產 586,002 87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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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報告分部負債 199,043 216,156

分部間應付款項對銷 (145,381) (156,548)

53,662 59,608

遞延稅項負債 — 530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 17,644 31,213

合併總負債 71,306 91,351

9 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應收賬款 24,233 34,566

減：呆賬撥備 (1,479) (3,720)

22,754 30,846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3,899 16,657

按金及預付款 929 2,121

應收股息 — —

其他應收款 3,746 3,057

31,328 5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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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賬齡分析

所有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預計均可於一年內收回。於結算日應收賬款（經
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並無逾期 17,398 21,015

逾期少於3個月 4,001 8,897

逾期多於3個月但少於1年 1,324 286

逾期1年以上 31 648

逾期總額 5,356 9,831

22,754 30,846

應收賬款一般自發票日起30至90日內到期。

(b) 應收賬款減值

有關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採用撥備賬予以記錄，除非本集團有信心收回款
額之可能性極微，於此情況下，減值虧損直接從應收賬款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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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呆賬撥備變動，包括個別及集體虧損項目，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於一月一日 3,720 1,730

應收賬款減值撥回（附註5(c)） (1,035) —

應收賬款減值 — 1,990

未收款項撇銷 (1,206)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479 3,720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應收賬款人民幣1,512,000元（二零
零八年：人民幣4,125,000元）個別地被釐定為出現減值。該等賬款與有財政
困難之客戶有關，而管理層評估預期僅可收回該筆應收款之一部份。因此，
已確認之特定呆賬撥備為人民幣1,479,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3,720,000

元）。本集團並無就此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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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並無減值之應收賬款

並無個別或集體被視作減值的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並無逾期或減值 17,398 21,015

逾期少於3個月 4,001 8,897

逾期多於3個月但少於1年 1,322 286

逾期1年以上 — 243

5,323 9,426

22,721 30,441

概無逾期或減值的應收賬款與眾多並無近期欠款記錄之客戶有關。

逾期但並無減值的應收賬款與多名獨立客戶有關，該等客戶對本集團的信
貸記錄良好。根據過往經驗，管理層認為，該等結餘無須減值撥備，因為
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且結餘仍被視作可全數收回。本集團並無就此等
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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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應付賬款 6,372 8,114

預收客戶賬款 1,031 1,913

建築成本及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 4,016 6,738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37,517 37,402

48,936 54,167

所有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預計均會在一年內付清。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包
括應付貿易賬款，於結算日按其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發票日期3個月內 3,530 5,145

發票日期之後3-6個月 569 1,723

發票日期之後6個月-1年 741 378

發票日期1年以上 1,532 868

6,372 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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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列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之所得稅

(a) 列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之當期稅項為：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本年度中國所得稅撥備 — 19,203

已付中國所得稅 — (28,705)

— (9,502)

與過往年度有關之中國所得稅結餘 19,637 29,139

應付所得稅 19,637 19,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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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確認的遞延稅項資產╱（負債）：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負債）性質及年內變動如下：

撥備

稅務虧損之

未來利益 股息扣繳稅 總計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遞延稅項源於：

於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 1,981 1,256 — 3,237

計入╱（扣除）損益
 （附註6(a)） 2,663 346 (530) 2,479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4,644 1,602 (530) 5,716

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 4,644 1,602 (530) 5,716

計入損益（附註6(a)） 83,034 9,906 530 93,470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87,678 11,508 — 99,186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於財務狀況表內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 99,186 6,246

於財務狀況表內確認之遞延稅項負債 — (530)

99,186 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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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董事認為日後如有應課稅溢利，則可用作抵銷其虧損，故本集團於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中國附屬公司產生的累計稅項虧損人民幣
48,97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6,245,000元）確認遞延稅項資產。該等附
屬公司的稅項虧損將於五年內到期。

(c) 並無確認的遞延稅項資產：

本集團並無就由香港、中國及印尼附屬公司產生的累計稅項虧損人民幣
25,971,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13,327,000元）確認遞延稅項資產。因在
有關之稅務司法權區及就有關公司而言，不大可能有未來應課稅溢利可供
抵銷虧損。根據現行稅務規例，香港附屬公司的稅項虧損並無期限，而中
國及印尼附屬公司的稅項虧損則將於五年內到期。

12 非流動資產減值

受現行市場環境之影響，於年內本集團之鋯及其相關產品需求急劇下降，從而
錄得經營虧損。董事認為上述狀況的存在表示本集團在中國及印尼之經營附屬
公司之非流動資產可能出現減值。有鑒於此，董事編製了現金流量預測以估計
該等資產之可收回金額。

可收回金額之估計乃根據使用價值計算而釐定，採用經董事批准之五年財務預
測為基準之現金流量，按稅前貼現率進行。

使用價值計算中涉及的主要假設：

銷售量增長率 10%-15%

毛貢獻率 7%-15%

稅前貼現率 16%-17%

董事就增長率及毛貢獻率之釐定乃基於對市場發展之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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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總結認為就該等非流動資產確認人民幣342,519,000元之減值虧損乃屬恰當，
有關詳情如下：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物業、房產及設備 243,039

在建工程 83,039

租賃預付款 1,996

無形資產 59

長期預付款 14,386

在損益中扣除 342,519

主要業務

本集團主要從事研究、開發、生產及銷售一系列鋯化合物、新能源材料及二次充電
電池。

末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本年度末期股息（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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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二）至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不會登記任何本公司股份轉讓。股東
如欲合資格出席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最遲必須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
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之下述其中一間股份過戶登記分處辦理登記，地址為：

香港：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鋪

多倫多：
Computershare Investor Services Inc.

100 University Ave., 9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M5J 2Y1

Canada

行業概覽

二零零九年是製造業充滿挑戰的一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大部份國家於二零零九年
陷入經濟衰退，由原來開始於金融業的信貸危機迅速波及至更廣泛的工業生產及貿
易收縮，而製造業所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由信貸緊縮引致之貿易融資工具短缺令
出口貿易銳減，因而令許多製造商業務陷入困樈。鋯化合物行業是受到全球衰退嚴
重影響的製造工業之一。鋯化合物之市場需求及售價於年內大幅下跌，並於低位徘徊。
由於鋯合物的客戶本身是其他產品的製造商，它們的生產量減少直接令到鋯化合物
的需求下降。若干海外製造商採納嚴緊的存貨政策及減少存貨量，並主要使用二零
零八年積壓之鋯合物存貨作生產，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幾乎完全沒有下新訂單。雖
然有個別客戶於二零零九年下半年已恢復訂貨，但本年度之鋯化合物銷售仍遠低於
過往兩年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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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應方面，因生產鋯化合物及其他工業之鋯英砂使用量減少，鋯英砂在二零零九
年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鋯英砂的價格亦隨之下降，並引致鋯化合物產品的售價相
應下跌。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業務與許多其他製造商一樣，於二零零九年受到全球衰退的重大影響。本
集團綜合營業額較2008年下跌74%，亦首次於營運上產生負毛利。綜合營業額之大
幅下滑主要由鋯化合物之銷售減少所致。由於本隻團大部份鋯化合物皆銷往海外國
家包括美國、日本及歐洲各國，該等國家的製造業衰退對本集團的鋯業務造成負面
影響。面對產能使用率偏低的問題，本公司鋯化合物產品之固定成本額外增加，但
產品售價卻未能相應地提高，結果令毛利率於年內急速下滑至負毛利率之水平。鋯
化合物市場收縮亦間接影響鋯英砂（鋯化合物之主要材料）的需求。面對鋯英砂市場
之不利因素，以及印尼毛礦供應不穩定之情況，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管理層決定
暫停運作本集團印尼合資公司旗下之鋯英砂加工廠，以防止該分部帶來進一步的經
營虧損。奇後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下旬，當地政府部門封銷了鋯英砂加工廠範圍，
以待有關方面查證該工廠若干毛礦供應商是否尚未領有適當的采礦牌照。於本報告
日期，本集團並無知悉任何跡象顯示該事宜將令合資公司或本集團有潜在訴訟的可能。
由於本集團不確定合資公司何時會重新獲准進入鋯英砂加工廠，管理層決定就合資
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作全數減值虧損撥備。

本集團之二次充電電池業務於二零零九年亦錄得銷售倒退，然而其毛利率則由二零
零八年負1%提升至二零零九年的21%。二次充電電池分部業績亦於二零零九年轉虧
為盈。管理層預期電池分部的業績表現將於未來一年有穩定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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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對鋯化合物市場之潜在增長能力仍抱樂觀態度，特別是用於汽車
尾汽處理及核電工業之高端產品。基於全球對推動核電的重新重視及歐盟對汽車排
放標準之嚴格規定正逐步生效，管理層相信從長遠來看應用於該兩項用途的鋯化合
物將會錄得可觀的增長。本集團將憑藉著我們的生產技術上的鞏固基礎，把發展策
略聚焦於進一步深入開展高檔鋯化合物產品市場。同時，本集團亦以積極而審慎的
態度多元化發展至新能源業務，盡快落實潛在的收購項目，為本集團業績帶來貢獻。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綜合營業額為人民幣126,108,000

元，較去年同比下降74%。毛利率由二零零八年的23%下跌至二零零九年的負毛利
16%。毛利率下降乃由於產能使用率低令單一固定成本上升及本公司產品售價下跌
所致。

本年度本集團錄得人民幣302,236,000元淨虧損，主要由於年內就本集團若干資產作
出減值撥備約人民幣342,519,000元。該項撥備只屬帳面調整，並不涉及實際資金流
出，本集團仍維持資金充裕及零負債之健康財務狀況。

營業額分析

由於本公司的產品半數以上出口到美國、日本及荷蘭（歐洲）等海外市場，該等國
家的經濟滑坡嚴重影響了本公司二零零九年的鋯化合物業務。在此嚴峻環境下，
本公司於回顧年內錄得鋯化合物銷售額人民幣97,611,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
434,742,000元）。其中兩主要產品氧化鋯及碳酸鋯之銷售額仍合共佔綜合銷售額的
比例接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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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鋯化合物分部而言，新能源材料及二次充電電池銷售額的跌幅相對較小。新能
源材料的銷售額為人民幣15,724,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27,387,000元），而二次
充電電池的銷售額為人民幣12,773,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16,545,000元），分別
下降43%及23%。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於本年度出現負毛利人民幣20,577,000元（二零零八年：毛利111,995,000元），
平均毛利率是負16%（二零零八年：毛利率23%）。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資本開支分別約為人民幣
80,418,000元及人民幣124,707,000元。二零零八年的資本開支主要是濱海新廠工程及
印尼鋯礦撰礦設施的資本開支。二零零九年本集團並無進行大型建設或擴充產能，
因此資本開支較去年減少36%。物業、機器及設備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賬面值大幅下跌，原因是年內作出了人民幣234,039,000元之減值撥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人民幣230,136,000元（二
零零八年：人民幣278,403,000元）。本集團持續維持穩健的財務架構及零負債。

本集團應收賬款周轉日數由二零零八年的43天上升至二零零九年約85天。雖然應收
賬款周轉日大幅上升，但本集團並無重大壞賬問題，並繼續保持良好之應收賬款周
轉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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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存貨結餘下降約37%至人民幣30,301,000元（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48,263,000元），主要因為本公司產成品存量有所減少。存貨周轉日數則由56

天上升至96天，主要由於年內之銷售量大幅減少，管理層將繼續嚴格控制產品存量。

股本結構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日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本公司股東通過一項決議案，
批准以每一股分拆為二十股進行股份分拆，並由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九日起生效。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為81,096,994港元（約相等於人
民幣82,598,000元），被分為1,621,939,88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外匯風險基本來自以美元（「美元」）結算之銷售及購貨轉換為本集團之功能
貨幣人民幣。日後的商業交易和已確認之資產及負債亦會引致外匯風險。本集團的
政策將不會涉及任何投機活動。於本年度內，本集團並不曾進行任何對沖交易。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二零零八年：無）作為獲
取其往來銀行授予銀行融資信貸的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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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約618名僱員（二零零八年：735名僱員）。
本年度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20,568,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
23,383,000元），相當於本集團營業額的16%（二零零八年：5%）。僱員人數減少主要
由於年內之生產規模縮減所致。僱員的薪酬乃按彼等的表現、經驗及當時業內薪酬
水平釐定。本集團亦會按個別員工表現及根據本集團的整體薪酬政策發放花紅及獎金。
本集團的管理層定期檢討薪酬政策及計劃。本公司董事會之薪酬委員會負責監察及
檢討所有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計劃。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董事會深信企業管治為本公司成功的關鍵，並已採取各項措施，以確保維持
高標準的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年內已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的要求，惟當中有關委任同一人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是偏離該守則。
本公司將定期審閱及更新現行的常規，以追隨企業管治的最新發展。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曾就內
部監控及財務匯報等事宜進行討論，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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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調整結算日後事項

(a)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日，本公司與一名配售代理及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及董事
楊新民先生訂立一份配售協議及認購協議，以認購及配售100,000,000股新普通
股股份。配售及認購價為每股0.495港元。

(b)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九日，龍興投資與丹陽世紀新能源有限公司（「丹陽世紀新能
源」）訂立一份不具約束力意向書（「意向書」）。根據該意向書，龍興投資擬向丹
陽世紀新能源投資，並成為丹陽世紀新能源不少於51%股本權益之持有人。

承董事會命
中國龍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楊新民

主席

香港，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二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楊新民先生、黃月琴女士、周全先生、
李福平先生及方國洪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鄭發丁先生、紀昌明教授及潘禮賢先生。


